花蓮航空站旅客借用自行車管理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.01.08修訂
1、 目的：為提昇旅客服務品質，便利旅客至附近景點觀

 光旅遊，帶動地方觀光發展。
2、 對象：本站旅客

3、 借用地點：本站服務台(辦理借用、點交、及歸還手續)
4、 借用時間：每日8時00分起至19時00分止，逾期停
止借用權1年。

5、 借用手續：

1、須填寫旅客借用自行車申請單
2、出示身分證明(核驗)
3、押金五百元
4、投保單次意外險
6、 借用人義務：
1. 用車若有損毀或遺失，應照價賠償。
2. 若因用車不慎，致個人或他人傷害，須自行負責求償或理賠事宜。
7、 旅客借用自行車申請表乙份。
8、 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。
